
兩地通報機制新安排首加時限

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公安部部長趙
克志見證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與公安部
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孫力軍昨日在北京
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就採取
刑事強制措施或刑事檢控等情況相互通報
機制的安排》（通報機制新安排）。出席
的特區政府官員還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入境事
務處處長曾國衞、海關關長鄧以海、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及廉政公署執行處
助理處長何景揚。

涉刑事七工作天內通報
政府發言人表示： 「通報機制屬行政

安排，須在尊重雙方有關法律的基礎上進
行，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影響被採取刑事強
制措施或被刑事檢控的人及其家屬依照法

律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
李家超會後在駐京辦會見傳媒。他指

出，新安排首次加入通報時限，提升效率
。一般案件將在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提出
刑事檢控等翌日起七個工作天內通報；重
大複雜刑事案件最遲需在14個工作天內通
報；涉及恐怖犯罪活動、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的個案則須30個工作天內通報。至於通
報的內容將會標準化，除了涉案人士的個
人資料外，亦需提供犯案者的罪名及法律
基礎，以及扣留地點等等。

李家超又指出，雙方同意如認為有事
項未通報或有疑問時，可隨時向對方查詢
，並需於30個工作天內回覆。他續指，新
安排要求所有按內地法律有權對香港居民
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機關，即公安機關、
國家安全機關、海關緝私部門和檢察機關

，按文本作出通報。同時，新增廉政公署
作為香港向內地通報的執法單位。

通報渠道方面，他表示，內地通報單
位為公安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香港通報
單位為香港警務處聯絡事務科。此外，公
安部授權海關總署緝私局、上海市公安局
和廣東省公安廳，直接向香港通報單位通
報，使通報更具效率，但不包括軍方部門
。李家超指出，新通報機制安排的作用，
是為受到刑事強制措施的兩地居民的家人
知道有關情況，並能因此聘請律師進行維
護權利程序，強調新安排主要是為了保障
港人的法律權利。

內地向港通報逾萬五次
香港與內地自2001年起建立通報機制

。安排訂明兩地政府相互通報有關向對方
居民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或提出刑事檢控，
以及對方居民在本方區域內非正常死亡的
情況。

自機制實施至2017年11月30日，內地
向香港作出共15,179次通報。去年六月，
兩地啟動檢討通報機制的安排，務求可以
改善通報時間和透明度，以及更好地保障
兩地居民在法律下應有的權利。

特區政府與內地簽署通報機制新安排，就通報兩地居民被採取刑事
強制措施及非正常死亡等個案，兩地將在通報時限、內容、範圍、渠道
四方面提升效率和透明度，包括首次加入通報時限，涉及國家安全罪行
需要在30日內通報，另外亦將廉署加入香港向內地通報範圍。新安排明
年二月起實施。

大公報記者 孫琳 李淇 北京報道

範圍涵蓋廉署 四方面提升效率 明年二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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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會月底審議一地兩檢合作安排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昨早於北京人民大會堂
舉行，決定將於本月22至27日在北京舉行全
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屆時將審議內地與香港
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草案的議案。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05次委員長
會議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由委
員長張德江主持會議。會議決定，十二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12月22至27日在北

京舉行，並建議審議多項草案及議案，包括
國務院提請審議，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
施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草案的
議案。

港府明年初提本地立法草案
香港立法會上月通過 「一地兩檢」的無

法律約束力議案，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上
月18日簽訂高鐵西九龍總站實施 「一地兩檢

」的合作安排，列明內地派駐西九總站的人
員，在 「內地口岸區」以外區域並無執法權
，啟動 「三步走」程序的第一步，尋求全國
人大常委會批准有關合作安排為第二步。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曾表示，有信心合作安排會
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當局希望能在明年
二月，向立法會提交本地立法草案，又呼籲
議員不要 「拉布」，盡早完成 「三步走」的
最後一步，讓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明年第三季
可如期通車。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粵港澳
大灣區被視為香港未來的重大發展機遇之
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榮譽會長
鄭耀棠建議，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制
定 「灣區政策」，令港人可在區內享受國
民待遇，相信可吸引港人落戶。

鄭耀棠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粵港
澳大灣區是中國再騰飛的動力，亦是香港
經濟再飛躍的契機， 「改革開放近40年，
第一波已經接近尾聲，第二波的改革開放
將由大灣區開啟。」他相信，大灣區將擁
有更為開放的政策，香港可在解決區內人
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方面大展拳
腳。

對於不少港人都關心進入大灣區的切
入點，鄭耀棠認為，吸引港人到大灣區發
展並不困難，只要有一系列對港優惠政策
，不愁無港人落戶。他建議特區政府積極
向中央政府爭取制定 「灣區政策」，令港
人可在區內享受國民待遇，卻又不必繳付
內地高額的稅項，又建議設計大灣區身份
證，解決香港與內地使用不同身份證的問
題。

面對大灣區的機遇，鄭耀棠指出，香
港許多行業都面臨着轉型升級，在香港本
地難以突破瓶頸，而大灣區則是一個最佳
的選擇。他表明，未來會持續研究 「灣區政
策」，希望就該方面為國為港建言獻策。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譚
耀宗亦指，得悉本地工業家在內地設廠有
困難，會研究在大灣區發展中，如何制訂
相應的政策予以協助。

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
，過去一直致力推動本港參與大灣區發展
，未來希望利用自己三十年政府經驗，做
好兩地橋樑溝通工作。

【大公報訊】入境事務處昨日公布，
繼早前在香港國際機場推出訪港旅客自助
離境服務（ 「離境易」）後，該服務下周
一（12月18日）將擴展至各管制站，包括
羅湖、落馬洲支線、紅磡、深圳灣、落馬
洲、文錦渡、沙頭角、中國客運碼頭、港
澳碼頭、屯門客運碼頭及啟德郵輪碼頭管
制站。同時，入境處會在入境檢查櫃枱拍
攝訪港旅客的照片，並利用容貌識別技術
協助確認訪客身份。

採用容貌識別技術核實訪客身份，讓
訪客可使用自助離境服務。訪港旅客如年
滿11歲，持有符合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規定
，並由入境處所公布的指定國家或地區所
簽發的有效電子旅行證件，便可在管制站
經 「離境易」e-道辦理自助離境手續，毋
須預先登記。

根據現行安排，訪港旅客入境時會獲
發入境標籤，而合資格使用 「離境易」的
訪港旅客在入境檢查櫃枱辦妥入境手續後

，其入境標籤則額外印有 「離境易」標誌
（樣本載於附件）。有關詳情，請瀏覽入
境處網頁www.immd.gov.hk/sd。已登記使
用e-道服務的訪港旅客，其使用e-道的出
入境安排將維持不變。

此外，入境處會在訪港旅客入境檢查
櫃枱加裝拍攝鏡頭，以便實時拍攝訪港旅
客的照片，並透過容貌識別技術把該照片
與其旅行證件內的照片作比對，以作核實
身份之用。上述安排不適用香港居民。

鄭耀棠倡爭取港人大灣區享國民待遇

離境易下周一擴至各管制站

通報機制新安排
（一）通報時限

•通報應在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提
出刑事檢控或確認非正常死亡人
員身份翌日起七個工作日內作出
涉及重大複雜的刑事案件，最遲
應在14個工作日內通報

•涉嫌恐怖犯罪活動、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的，最遲在30個工作日
內通報

•雙方同意若認為有事項未通報或
有疑問時，可隨時向對方提出查
詢要求。對方應自接到查詢要求
翌日起30個工作日內回覆

（二）通報內容

•通報內容將會標準化，包括有關
人士的涉嫌罪名及相關的法律依
據，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或拘留
的地點，涉案經辦人員等資料

（三）通報範圍

•新安排清楚要求所有按內地法律
有權對香港居民採取刑事強制措
施的機關，即公安機關、國家安
全機關、海關緝私部門和檢察機
關，按文本作出通報

•香港向內地通報的範圍，涵蓋的

執法單位除既有的香港警務處、
香港海關和入境事務處以外，加
入了廉政公署

（四）通報渠道

•內地通報單位為公安部港澳台事
務辦公室；香港通報單位為香港
警務處聯絡事務科

•檢察機關需要通報的情況由最高
人民檢察院涉港澳工作辦公室直
接向香港通報單位通報

•公安部授權海關總署緝私局、上
海市公安局和廣東省公安廳直接
向香港通報單位通報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特區
政府與內地就通報機制的新安排達成共識
，明年二月一日起實行，其中涉嫌恐怖犯
罪活動、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最遲在三十
個工作日內通報。有議員表示，新機制將
反恐和國家安全相關案件加入通報範圍，
令機制更清楚和加強透明度，相信有助釋
除港人疑慮。

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表示，歡迎新通報機制，認為涵蓋範圍大
： 「公安部、國安部、海關、檢察院，所
有強制刑事執法權力的部門，已經包括進

去。」她又指，雖然通報機制在2001年生
效，至今才完成檢討是太遲，但亦是一個
進步，通報內容標準化，相信有助被捕港
人。

對於民主黨涂謹申質疑中紀委是否亦
受限於通報機制，葉劉淑儀指，中紀委屬
於黨機關，不隸屬於國務院，因此通報機
制並不適用於中紀委，但其他國安部門和
公安機關都已經包含在內。

亦有人危言聳聽稱，通報機制為23條
立法鋪路，港人隨時可被押返內地。立法
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副主席陳

克勤表明，新機制將反恐和國家安全相關
案件加入通報範圍，令機制更清楚和加強
透明度，相信有助釋除港人疑慮。

他建議，如果涉及廣東等鄰近本港的
拘留事件，可縮短通報期，亦希望有關方
面澄清，在什麼具體情況下，可將通報期
延長，期望新機制可於實施一年後再
檢討。

對於涉及恐怖犯罪和國家安全罪行可
於30天內通報，比其他案件的通報期長，
陳克勤指，這是因為有關案件所涉的搜證
過程較複雜，通報期較長是可以理解。

議員讚增透明度 助港人釋疑慮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上午十時
拜訪港澳辦，與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會
面，張曉明專程到門口迎接。雙方會
面歷時近兩小時，港澳辦網站刊登了
會面的照片，指雙方就香港當前形勢

和有關工作溝通情況，交換了意見。
根據港澳辦網頁發放的照片，港澳辦
副主任宋哲、黃柳權及馮巍都有出席
會面。林鄭月娥步出港澳辦後，張曉
明送到門口，並與她握手道別。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左一）在港澳辦會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右二）
一行，就香港當前形勢和有關工作溝通情況，交換了意見

張曉明會見林鄭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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